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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近 日 有 關 電 訊 服 務 的 消 費 者 投 訴 事 宜 引 起 公 眾 廣 泛 關 注 ， 我

想 藉 此 機 會 ， 向 大 家 講 述 電 訊 管 理 局 （ 電 訊 局 ） 在 這 方 面 的

工 作 。  
� 我 們 的 電 訊 市 場 已 全 面 開 放 ， 市 場 的 劇 烈 競 爭 為 消 費 者 帶 來

多 元 化 而 價 錢 相 宜 的 電 訊 服 務
1
。為 促 進 市 場 競 爭，我 們 採 用

較 寛 鬆 的 事 後 規 管 方 式 ， 一 般 電 訊 營 辦 商 服 務 的 價 格 或 附 帶

條 件 無 需 事 前 向 電 訊 管 理 局 申 請 批 准 。  
� 今 天 ， 當 我 們 享 受 市 場 開 放 的 成 果 時 ， 也 關 注 到 電 訊 服 務 的

投 訴 數 字 一 直 高 企 ， 當 中 大 部 分 涉 及 合 約 及 帳 單 糾 紛 ， 投 訴

數 字 持 續 高 企 的 原 因 包 括  – 
(a) 電 訊 科 技 發 展 迅 速 ， 電 訊 服 務 及 產 品 不 斷 推 陳 出 新 。 電

訊 營 辦 商 在 推 出 新 服 務 時 不 斷 汲 取 經 驗 ， 而 消 費 者 也 在

不 斷 學 習 及 適 應 新 產 品 及 服 務 的 應 用 。 舉 例 說 ， 智 能 手

機 在 2008 年 年 中 開 始 掀 起 熱 潮，高 速 流 動 上 網 亦 在 去 年

4 月 面 世。流 動 數 據 服 務 的 應 用，在 近 兩 年 也 有 長 足 發 展。 

(b) 參 與 提 供 新 服 務 的 持 份 者 中 ， 可 能 有 非 電 訊 牌 照 持 有

人 ， 特 別 是 現 今 流 動 網 絡 常 用 作 輸 送 多 種 服 務 的 平 台 ，

而 這 些 非 電 訊 牌 照 持 有 人 對 《 電 訊 條 例 》 及 牌 照 條 款 未

必 熟 悉 。  
(c) 在 高 度 競 爭 的 環 境 下 ， 電 訊 牌 照 持 牌 人 各 出 奇 謀 ， 爭 取

更 多 客 戶 ， 而 部 分 推 銷 及 營 商 手 法 可 能 有 商 榷 餘 地 。  
(d) 電 訊 服 務 的 普 及 ， 意 味 着 消 費 者 投 訴 也 會 較 多 。 現 時 的

流 動 電 話 滲 透 率 達 171%，家 居 寛 頻 滲 透 率 達 79%，流 動

服 務 及 互 聯 網 服 務 都 是 消 費 者 投 訴 最 多 的 服 務 。  
� 電 訊 管 理 局 作 為 業 界 的 監 管 機 構 ， 在 加 強 對 消 費 者 保 障 方

面 ， 實 在 責 無 旁 貸 。 為 加 強 這 方 面 的 工 作 ， 我 們 一 直 有 與 業

界 保 持 溝 通 ， 最 近 並 共 同 制 訂 了 一 系 列 措 施 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電訊局研究香港電訊市場的表現，比較香港、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（OECD）經濟體系與新加

坡在四個電訊領域的表現（本地固定話音服務、流動服務、寬頻服務和數據服務）。研究結果顯

示，香港所有電訊服務的滲透率皆名列前茅。同時，價格都遠低於大部分先進經濟體系，顯示市

場以可負擔的價格向公眾提供大量優質電訊服務。 
根據牛津大學最近進行的全球研究，香港在寬頻領導指數方面躋身前三位，僅次於南韓和日本。

與全球其他先進經濟體系相比，香港提供的寬頻服務覆蓋廣泛，質素普遍良好，因而位列前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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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 動 收 費 內 容 服 務 ：  
� 基 於 公 眾 對 流 動 收 費 內 容 服 務 所 引 起 收 費 投 訴 的 關 注，以 及

本 局 收 到 多 宗 關 於 收 費 流 動 內 容 服 務 計 帳 糾 紛 的 投 訴，電 訊

局 於 二 零 零 九 年 十 一 月 四 日 曾 去 信 各 流 動 網 絡 營 辦 商，探 討

可 採 取 何 種 措 施 以 改 善 有 關 制 度。電 訊 局 亦 於 二 零 零 九 年 十

一 月 二 十 日 發 出 消 費 者 注 意 事 項，建 議 消 費 者 應 採 取 防 範 措

施，以 免 因 訂 用 收 費 流 動 內 容 服 務 而 出 現 計 帳 糾 紛 和 蒙 受 不

必 要 的 金 錢 損 失 。   
� 其 後，電 訊 局 與 各 流 動 網 絡 營 辦 商 在 二 零 零 九 年 十 二 月 十 六

日 舉 行 會 議，流 動 網 絡 營 辦 商 同 意 與 電 訊 局 共 同 制 訂 一 系 列

措 施 ， 以 提 高 對 消 費 者 的 保 障 。  
� 經 業 界 磋 商 後，香 港 通 訊 業 聯 會 於 今 年 一 月 十 一 日 發 出 了 有

關 的 業 界 守 則，以 改 善 經 短 訊 發 送 的 流 動 訊 息 服 務 收 費 資 料

的 透 明 度 及 收 費 安 排 。  
� 自 守 則 實 施 後 ，有 關 的 投 訴 數 目 已 有 減 少 。根 據 該 守 則 ，一

個 行 政 機 構 會 負 責 評 核 內 容 供 應 商 有 否 遵 從 守 則。經 商 討 及

諮 詢 業 界 後 ， 香 港 通 訊 業 聯 會 將 會 擔 任 該 行 政 機 構 的 角 色 。

在 過 去 一 個 月，行 政 機 構 籌 備 小 組 已 舉 行 數 次 會 議。行 政 機

構 之 下 會 成 立 不 同 委 員 會 ， 負 責 監 察 業 界 遵 從 守 則 的 情 況 ；

為 確 保 該 機 構 的 中 立 性，其 下 的 委 員 會 將 邀 請 非 業 界 人 士 加

入，預 計 該 機 構 會 於 三 月 正 式 運 作。香 港 通 訊 業 聯 會 將 於 稍

後 公 佈 詳 情 。  

 
流 動 寛 頻 速 度 ：  
� 此 外，為 保 障 消 費 者 的 權 益，經 本 局 與 各 流 動 網 絡 營 辦 商 磋

商 後，至 少 有 兩 家 流 動 網 絡 營 辦 商 已 同 意 在 短 期 內，逐 步 在

其 網 站 公 布 流 動 寬 頻 服 務 的 服 務 承 諾，為 消 費 者 提 供 有 關 其

服 務 表 現 及 承 諾 的 資 料 。  
� 服 務 承 諾 涵 蓋 的 項 目 包 括 ：網 絡 可 靠 性 、服 務 恢 復 時 間 、技

術 表 現 、 客 戶 熱 線 服 務 ， 以 及 客 戶 投 訴 處 理 。  
� 服 務 表 現 及 承 諾 亦 包 括 服 務 的 網 絡 覆 蓋 和 上 下 載 速 度，以 便

客 戶 清 楚 營 辦 商 在 這 方 面 的 承 諾，以 及 在 什 麼 條 件 及 情 況 下

會 為 客 戶 兌 現 該 些 承 諾。營 辦 商 公 布 服 務 承 諾 有 助 提 高 透 明

度 ， 以 便 公 眾 監 察 營 辦 商 遵 守 承 諾 的 情 況 。  

 

http://www.ofta.gov.hk/zh/c_alert/c_alert_20091120.pdf


 3 

通 訊 服 務 合 約 守 則 ：  
� 相 信 大 家 均 留 意 到 本 局 剛 於 二 月 二 日 發 出 了 一 份 有 關 通 訊

服 務 合 約 的 守 則，為 業 界 提 供 擬 訂 服 務 合 約 方 面 的 指 引，就

合 約 形 式、冷 靜 期 等 方 面 列 出 一 些 基 本 要 求，供 電 訊 服 務 營

辦 商 遵 守 。  
� 我 們 鼓 勵 營 辦 商 遵 從 這 份 守 則，希 望 能 有 助 減 少 有 關 合 約 爭

拗 事 宜 的 投 訴 。  

 
公 平 使 用 政 策 ：  
� 在 固 定 及 流 動 電 訊 網 絡 覆 蓋 廣 泛、用 戶 對 網 絡 服 務 需 求 殷 切

的 地 方 ， 營 辦 商 都 傾 向 於 實 施 「 公 平 使 用 政 策 」， 以 保 障 網

絡 的 穩 定 性 和 安 全 性。一 般 而 言，該 政 策 要 求 使 用 者 遵 從 一

些 守 則 以 防 止 使 用 者 在 網 絡 上 進 行 非 法 及 侵 害 他 人 權 利 的

活 動 。  
� 本 港 各 家 營 辦 商 制 定 的 「 公 平 使 用 政 策 」 細 節 不 一 。 然 而 ，

他 們 均 表 示 這 政 策 的 目 的 是 確 保 每 名 客 戶 能 在 公 平 和 合 理

的 環 境 下 享 用 有 關 服 務 ， 而 不 會 影 響 其 他 用 戶 。  
� 有 鑒 於 「 政 策 」 可 能 會 牽 涉 的 消 費 者 事 宜 ， 本 局 早 於 2009

年 5 月 已 向 所 有 流 動 網 絡 營 辦 商 發 出 通 函，要 求 營 辦 商 定 期

檢 討 其「 政 策 」的 條 款 ， 並 向 客 戶 提 供 相 關 内 容 ， 以 確 保 符

合《 電 訊 條 例 》或 牌 照 條 件 的 規 定 。本 局 亦 於 上 周 再 次 向 所

有 流 動 網 絡 營 辦 商 發 出 通 函，催 促 營 辦 商 立 即 採 取 行 動 確 保

其 「 公 平 使 用 政 策 」 符 合 《 電 訊 條 例 》 和 牌 照 條 件 的 規 定 。 
� 為 進 一 步 了 解 消 費 者 對 營 辦 商 實 施 有 關 政 策 的 看 法，好 讓 電

訊 管 理 局 研 究 有 關 予 以 規 管 的 方 向，我 們 已 委 託 獨 立 顧 問 進

行 一 項 用 戶 意 見 調 查 。 調 查 正 進 行 中 。 我 們 會 因 應 調 查 結

果 ， 考 慮 是 否 需 要 採 取 規 管 措 施 ， 以 加 強 對 消 費 者 的 保 障 。 
� 至 於 近 日 有 關 個 別 流 動 網 絡 商 修 改 其「 公 平 使 用 政 策 」的 投

訴，本 局 在 收 到 投 訴 後，已 即 時 發 信 促 請 有 關 網 絡 商 立 刻 採

取 適 當 行 動 及 處 理 投 訴。對 於 所 收 到 的 投 訴，本 局 現 正 跟 進

中 。  

 
嚴 謹 執 法 ：  
� 根 據 《 電 訊 條 例 》 第 7M 條 ， 電 訊 營 辦 商 不 可 以 在 促 銷 或 推

廣 服 務 時 作 出 具 誤 導 性 或 欺 騙 性 的 行 為 。 本 局 在 過 去 半 年 ，

曾 就 三 宗 成 立 的 投 訴 個 案，分 別 向 有 關 營 辦 商 施 加 11 萬 元、

18 萬 元 及 7 萬 元 的 罰 款 。 我 們 會 繼 續 嚴 謹 執 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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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 費 者 教 育 ：  
� 本 局 一 直 有 推 行 消 費 者 教 育 及 在 有 需 要 時 發 出 消 費 者 須

知，以 提 高 消 費 者 在 電 訊 服 務 方 面 的 知 識，並 提 醒 他 們 在 使

用 有 關 服 務 時 所 需 注 意 的 事 項。例 如 我 們 於 去 年 十 一 月 二 十

日 發 出 有 關 流 動 收 費 內 容 服 務 的 消 費 者 須 知，以 及 更 早 前 於

零 八 年 就 有 關 流 動 數 據 服 務 收 費 發 出 的 消 費 者 須 知 等。我 們

將 會 因 應 最 新 情 況 再 發 出 有 關 流 動 數 據 服 務 的 消 費 者 須 知 。 
� 由 於 固 定 及 流 動 寬 頻 服 務 日 益 普 遍，我 們 於 去 年 通 過 不 同 途

徑 ，包 括 公 眾 講 座 、報 紙 專 欄 、網 上 遊 戲 等 推 行 有 關 該 類 服

務 的 消 費 者 教 育，並 正 計 劃 於 今 年 繼 續 通 過 不 同 的 媒 體，如

講 座、設 立 有 關 流 動 寬 頻 服 務 網 站 等，提 供 更 多 有 關 電 訊 服

務 方 面 的 消 費 者 資 訊 。  

 
總 結 ：  
� 本 局 會 繼 續 密 切 監 察 市 場 和 上 述 新 措 施 的 實 施 情 況 ， 並 評 估

其 成 效 。 若 在 實 施 有 關 措 施 後 ， 問 題 仍 然 存 在 ， 我 們 或 會 考

慮 採 取 更 嚴 厲 的 措 施 ， 例 如 電 訊 局 長 可 根 據 綜 合 傳 送 者 牌 照

的 條 款 發 出 強 制 性 的 實 務 守 則 ， 要 求 所 有 相 關 營 辦 商 嚴 守 有

關 規 定 。  
� 展 望 未 來 ， 我 們 會 繼 續 不 時 檢 討 各 項 規 管 措 施 ， 在 確 保 消 費

者 適 時 享 有 不 同 最 新 服 務 選 擇 的 同 時 ， 亦 能 有 效 保 障 消 費 者

的 權 益 。  
� 多 謝 各 位 ， 現 在 歡 迎 各 位 提 出 問 題 。  

 


